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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物之分類

財物：乃財產及物品之總稱

(一)財產：土地、土地改良物、房屋建築及設備、暨金額一萬

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、交通

及運輸設備及什項設備，惟圖書館典藏之分類圖書

仍依有關規定辦理。

※圖書館典藏之分類圖書不論金額大小皆列財產

(二)物品：

1.非消耗品：質料堅固，不易損耗之物品。

2.消耗用品：使用後喪失原有效能或價值。

(三)無形資產：電腦軟體

一、財物之定義



二、非消耗品列帳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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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價一千元以上之非消耗品由保管組登記，使用單位
管理，但單價一千元以下者由各使用單位自行登記管
理。



三、財物之單位

為財產個體數量計算之根據，其釐訂原則有二：

凡專供特定用途之一般財物，以機械操作或使用
上可以劃分段落為一單位。

凡無特定用途之一般財物，以具有完整之個體，
並能單獨使用者為一單位。

例如：桌、椅是完整個體，並能單獨使用，增置時應分
別列帳



財物增置

使用單位採購驗收或完成接管後依據驗收證明、發票等文件等填造財
產增加單(㇐式三聯)後簽章

主計單位(填寫經費科目、傳票日期及傳票號碼)

財產管理單位(編填財產編號、使用年限)

財產管理單位留存

第㇐聯(保管組)

使用單位留存

第二聯(使用單位)

主計單位留存

第三聯(主計室)

完成產籍登記 黏貼財產標籤

一、財物新增流程

財產(物品)管理基本概念



驗收日期或
發票日期

財產別名 財產型號及
品牌

採購人員及單位主管核章



二、財產移轉

財物之移動、轉撥、贈與

移動：為使用單位間或使用單位內之財物移動者，
於財物移動時，由移出單位填製財物移動單，移入
單位確認核章後，移動單送保管組辦理財物產籍異
動手續（如流程圖）。

移撥：本校財物需移撥至其他同級管理機關(學校)。

贈與：將財物贈與非同級政府機關(學校) 。



財產移動流程圖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-財產物品移動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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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財物報廢

已達使用年限：已達使用年限且「失其原有效能不
能修復」或「經評估修復而不經濟者」之財產報廢：

1.使用單位填製已達年限財產報廢申請單經核定完成
報廢申請，並通知保管組將報廢品繳回報廢品庫房。

2.保管組填製財產減損單，經奉核後辦理除帳作業，
以完成報廢程序（如流程圖）。

未達使用年限：使用單位檢附財產毀損報廢單、照
片及廠商維修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，陳報教育
部、審計機關核定。

(一)、財產

(二)、非消耗品：使用單位填製物品減損單經核定完成
報廢申請，並通知保管組將報廢品繳回報廢品庫房，
保管組據以除帳。



財產報廢流程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-財產物品減損處理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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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廢品標售

標售時間：待存放報廢品之倉庫已滿時，辦理標售作業(每

年約2次)。

暫停報廢申請：報廢品清理進行中暫停財物報廢申請，俟清

理完畢後，再行開放，時間約一個月(如遇流標，需再2次或

3次公告作業時，暫停報廢申請時間會隨之延長)。



四、財產管理系統

財產管理系統登入網址：http://210.70.252.226/smblg/Login.aspx
或從本校總務處網頁常用連結登入，輸入帳號(請詢問保管組)、密碼
(預設4個0，登入系統後請自行修改密碼)



新進人員帳號申請

新進人員申請財產管理系統帳號，應持新進人員報到

單影本(或掃描e-mail)至保管組申請。

※計畫助理不得保管財產



財產盤點與問題改進

盤點時程：使用單位初盤：預定每年3月份，保管組實地複盤：預定

每年4~6月份。

動產及非消耗品：由財產保管人或使用人依財物盤點表逐一盤點後

，總務處保管組擇日會同主計室人員進行抽盤。

權利：核對相關資料與產帳資料是否相符，據以釐整產籍資料，掌

控實際管理情形。

圖書：圖書館內之圖書，由圖書館人員自行完成盤點，並將盤點結

果送交總務處保管組彙整。

(一)實施方式



(二)盤點作業流程

整理盤點資料：保管組列印各使用單位財物保管人財物盤點表，送

交各單位。

初盤作業：各單位依照財物盤點表逐一盤點，核對經管財物與產籍

登記資料是否相符，並將盤點情形備註於財物盤點表後，經財物盤

點人員、財物保管人及使用單位主管核章後送回總務處保管組。

複盤作業：保管組擬定全校實地財物複盤時間，會同主計室監盤人

員依各單位自行盤點結果進行複盤，各單位財物保管人應配合辦理

。複盤結果，如有缺失者，擇日再盤。



(三)歷年盤點缺失及改進

缺失一：財產標籤脫落、標籤損壞、財產保管人異動財產標籤未更
換。

處理方式：向保管組申請補印標籤並貼於明顯處

缺失二：財產保管人職務調動未及時辦理財產移交或財產使用人變
更未辦理財產移動。

處理方式：應填造財產移動申請送財產管理人員辦理財產移動之
登記。

缺失三：財產已達使用年限損壞不堪使用未辦理報廢而隨地堆置。

處理方式：財產保管人對使用及保管之財產，注意其使用狀態及
養護情形，對於已達使用年限且損壞不堪之財產應辦理報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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